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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經濟弱勢之幼兒就讀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

教保服務機構，實現學前教育機會均等理想，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金額及檢附資料： 

(一)對象： 

1.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就讀本市教保服務機構之低收入戶幼兒。 

    2.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設籍本市之家庭寄養幼兒。 

    3.設籍本市且就讀本市教保服務機構之身心障礙人士之幼兒 (軍公教除外)。 

    4.就讀本市教保服務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 

(二)金額： 

1.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幼兒：每學期私立幼兒園最高新臺幣（以下同）

二萬元。但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低收入戶  

幼兒不得請領本補助。 

2.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之家庭寄養之幼兒：每學期公立幼兒園最高一萬五千元；私

立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最高二萬元。 

    3.身心障礙人士之幼兒：每學期公立幼兒園最高六千元；私立幼兒園及職場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最高一萬元。 

    4.身心障礙幼兒：私立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最高七千五百元。 

   (三)檢附資料： 

    1.低收入戶之幼兒：鄉鎮市(區)公所證明。 

    2.家庭寄養之幼兒：合約書影本。 

    3.身心障礙人士之幼兒：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填具切結書乙份。 

4.身心障礙幼兒：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5.設籍本市之低收入戶幼兒得由本府免書證平台查調者，免檢具證明文件。不同

意比對結果者，得自行檢附證明文件。 

三、作業程序： 

(一)凡符合前述對象身分之一者，其家長或監護人，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持

有關證明文件及填妥之申請表(格式如附表一)，向該幼兒就讀之教保服務機構

(須為登記有案者)提出申請。 

(二)各教保服務機構於收件十日內完成初審並送本府教育處憑辦(上學期於九月三

十日前，下學期於三月三十一日前)，逾期不予受理。 

四、經費：在本府年度相關預算內支應，如超過預算依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所列順序，

優先補助。 

五、申請本補助款，如有偽造相關證明、冒名頂替者或重複申請者，經查屬實，除停止

補助，追回已補助款外，並將追究有關人員責任。 

六、每人每學期所領取之補助總金額，不得超過幼兒應繳之全學期收費總額。 

    前項收費總額，以地方政府核定或備查或公告之收費項目及收費數額為限。 

    已請領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訂之相同性質幼兒就學補助不得請領本補助。 


